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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链群、做实载体，从而筑牢其发展壮大的基础。

一是着力做强做大产业园区。以打造园区3.0版本

为 目 标 ， 围 绕 建 设 产 、 城 、 人 融 合 的 “ 产 业 生 态 型 园

区 ” ， 实 施 规 划 定 位 、 产 业 导 入 、 创 新 能 力 、 产 业 生

态、经济效益、体制机制“六好园区”创建行动，系统

推动园区提质升级。

二 是 着 力 拉 伸 做 强 产 业 链 条 。 聚 焦 创 新 链 前 沿 、

产业链下游、价值链高端，引进一批“链主”企业、龙

头项目，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补齐配套相关产业链

条，中小企业卡位入链、配套协作，提高企业抗风险能

力和产业链竞争力。把发展民营经济与先进制造业强市

建设紧密结合，“一企一策”支持民营骨干企业加快发

展壮大，支持中小企业融入重点产业链建设，鼓励民营

龙头企业招引更多上下游企业来淄发展。

三是着力深化企业梯队培育。大力培育瞪羚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高成长企业；改善小微企业创

业环境，促进小微企业“升级”。

四是综合运用市场、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倒逼

民营企业削减过剩产能，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来

优化产业布局。

（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民企发展信心

一 是 全 力 打 造 法 治 化 、 便 利 化 的 营 商 环 境 。 进 一

步完善民营企业家合法财产权保护制度体系，逐步建立

涉企法律纠纷不人为干预机制和民营企业网络舆论引导

机制。支持人民法院发挥破产挽救功能，健全破产处置

和招商引资对接机制，有序推动中小企业预重整制度适

用，完善破产财产多元化处置方式，把双招双引、盘活

企业存量与依法重整、庭前和解等程序紧密结合起来，

以司法主动赋能民营经济发展。支持人民检察院深化涉

案企业合规改革，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的影响，助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

司法救助和法律服务力度，促进民营企业家依法经营、

放手发展。

二是强化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制定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厘清工作边

界，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做到有事必到、无事不扰，保

证政商关系亲不逾矩、清不远疏。建立健全政府及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直接与民营企业沟通联系机制，畅通民营

企业意见诉求渠道，实行企业反映问题清单和解决问题

销号制度，认真落实服务企业专员、关心关爱企业家十

条等制度措施，一企一策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突出困难和

问题。

三是要持续优化项目投资环境、市场准入环境和人

才引进环境。做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大中小企业

一视同仁，切实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

“旋转门”，让民营企业享受平等待遇。

（五）以打造统战“同心兴淄”工作品牌为抓手，

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一是实施“同心·强民企”行动。充分发挥好统战

部、工商联工作职能以及商会的作用，创新工作思路和

政策措施，抓好“六个强化”，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

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

健康”的方针政策，继承发扬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增强

信心，激发内生动力，轻装上阵、大胆发展，促进民营

经济规模效益双提升。

二是每年遴选一批发展业绩突出的明星企业、贡献

突出的功勋企业家进行通报表扬，进一步增强企业家的

归属感和获得感。用好荣耀广场等宣传载体，充分发挥

新闻媒体作用，广泛宣传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和优秀民营企业家事迹，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尊重民营

企业家的良好氛围。

三 是 完 善 “ 统 战 + N ” 工 作 机 制 ， 实 施 “ 同 心 · 引

资源”行动。积极链接各类资源，精准对接民营企业家

需求，坚持需求导向，大力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

依托国内外知名院校机构，开设民营企业家培训主体班

次，不断提升民营企业家的开拓精神和管理能力。尤其

是加强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培育引导，实施青蓝接力

培养行动，制定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成长促进计划，

举办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培训班，开展新生代民营企业

家论坛、青年民营企业家能力提升学习等活动，引导年

轻一代成长为创新创业的排头兵。

参考文献

[1]任晓猛、钱滔、潘士远、蒋海威：《新时代推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思路与举措》，载《管理

世界》，2022，38（08）：40-54页。

[2 ]邱海平：《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

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

论述》，载《人民论坛》，2023（07）：14-19页。

[3 ]林昌华：《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机制与战略导向探究》，载《山东社会科学》，2022

（06）：117-123页。

作者简介

于菲菲　中共淄博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宏

观经济学及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


